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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迟到考生不得进入考试系统，视为主动放弃考试资格。考生不可提前交卷。

三、考试不得由他人替考，也不得接受他人或机构以任何方式助考。

四、考试过程中严禁他人进入或与他人交流，也不允许出现其他声音。

五、考生应选择独立、封闭、安静、明亮的房间独自参加考试，考试过程考生

均在视频监控范围内，视频录制不得人为中断。除考生本人外，任何人员不得在考

场内出现，否则视为作弊。AI考试异常情况识别，包括但不限于考生离开监控范围、

范围内出现多人、APP推到后台、考场范围内出现电子设备等的识别和抓拍，将作

为处理违规或作弊的证据。

一、考生必须凭本人有效居民身份证参加考试，并主动配合身份验证核查。自

觉遵守国家教育考试相关法律法规和要求，诚信考试并自觉服从学校考试管理。

七、考试过程中考生全程不得离开考场（包括去卫生间），不可提前交卷。

六、考生应提前打印下发的答题纸，答题纸需采用 A4 白纸进行打印，打印份

数不少于 5 页，开考前答题纸正反面不得涂改，开考后在答题纸每页密封线以上指

定位置清楚地填写姓名、考生编号及报考专业，在密封线下填写考试科目，提交前

在每页页脚处注明页码和总计页数。提交答题纸时需将身份证正面放在每页答题纸

指定位置处拍照。凡漏填、错填、字迹不清或拍照不清的答卷，如影响评卷结果，

责任由考生自负。开考后，涉及试题内容的疑问，不得向监考员询问。

八、考试过程中不间断进行人脸识别。若人脸识别检测到考生不在考试现场则

视为考生放弃考试，若人脸识别检测为非考生本人则视为作弊。

九、考试过程中考生须素颜出镜，五官清晰，露出额头和耳朵。全程不得戴佩

耳机、墨镜、帽子、头饰、口罩、电子手表、智能手环等，不得接打电话，否则按

照违规处理。

十、除考试设备外其他电子设备一律不得带入考场。考试现场的考生视野范围

内不得出现任何参考资料，包括但不限于书刊、报纸、资料、海报、电子设备等。



考试期间不得以任何方式查阅资料。

十一、考试相关的内容属于国家机密级事项。禁止考生对考试过程进行录音、

录像、录屏或拍摄等，考后不得向他人透漏考试内容，相关信息不得传播和公布，

否则按作弊处理。

十二、对在考试过程中，违反诚信、规范应试相关规定者，无论何时，一经发

现，将取消考试成绩或录取资格，触犯法律的，按有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理，并记入

《考生考试诚信档案》。入学后3个月内，我校将按照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

定》（教育部令第41号）有关要求，对所有考生进行全面复查。复查不合格的，

取消学籍；情节严重的，移交有关部门调查处理。

十三、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，组织作弊的行为；为他人实施组织作弊提供

作弊器材或者其他帮助的行为；为实施考试作弊行为，向他人非法出售或者提供考

试的试题、答案的行为；代替他人或者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考试的行为都将触犯刑

法。


